
合同编号 YYFCGC1603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草皮购销协议
甲方（买方）：连云港鹰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乙方（卖方）：沭阳县盛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

甲、 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自愿达成如下协议。

一、产品：

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 价

（元）

总 价

（元）

四季青 M2 9000 10.00 90000.00

备注：草皮单价为上车价（不含运费、税金及施工费）。

合同金额人民币：90000.00 元；（大写：玖万元整）

二、交货方式

1、交货时间：2016      年      6      月      1      日  ；（雨天顺延）

2、交货地点：乙方草坪基地；

3、运输方式：采用甲方代办托运的方式，运费由甲方负担；货物在运输过程

中的问题按照有关法规规定执行。

三、付款方式

1、签订本协议之日，甲方预付定金壹万元整；

2、甲方应于 2016      年      6      月      1      日（交货时间）  付清货款，定金可以抵扣货款。

开户银行及账号信息：

开户银行：农行宿迁市沭阳支行营业部； 账号：6228 4534 6804 9752 076；

四、质量标准

1、产品质量应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；

双方约定标准：甲方指定位置的草皮（以考察时拍的照片为准）。

2、甲方在交货地点对乙方支付的产品当场检验，签收即视为质量合格；如有

异议的，应在 3 日内书面方式通知乙方，否则视为质量合格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、因乙方原因（排除运输原因）造成货物没有按时交付的，乙方应赔偿甲方

总货款 30%的违约损失。



2、乙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，应赔偿甲方总货款 30%的违约损

失。

3、甲方没有按约定付款的，应赔偿乙方总货款 30%的违约损失。

4、在交货期内，乙方不得擅自转让甲方指定位置的草坪，否则乙方违约。

5、其他违约责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执行。

六、不可抗力

任何乙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发生争议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

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明的，可以免除全部或部分责任。

七、争议解决方式

如因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任何乙方可

向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八、变更修改

本协议履行期间，如因故需要变更或修改协议内容的，应互相协商并签订

补充协议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方为有效。

九、生效时间

本协议一式陆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甲方执伍份、乙方执一份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  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签字：

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
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
  

  


